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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确企业研究开发费用
税前加计扣除备案工作要求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规范我市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备案工作，现将有关事项明确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的项目范围
　　企业办理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的研究开发项目，须符合《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公布的《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2007年度）》规定的项目范围。
　　二、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备案工作的办理程序
　　企业办理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备案工作包括市科技行政部门的项目鉴定及向企业所得税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税收优惠备案的项目登记。
　　项目鉴定是指企业备案享受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时，税务机关对项目有异议的，需经市科技行政部门进行项目鉴定，取得项目鉴定意见书（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项目审查表）。
　　税收优惠备案的项目登记是指企业按规定向其企业所得税的主管税务机关备案享受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
　　企业享受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的，应向企业所得税的主管税务机关进行备案。企业也可以先取得市科技行政部门的鉴定意见书，再按规定向企业所得税的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备案资料进行备案。
　　（一）办理程序
　　1.项目鉴定
　　研究开发项目的鉴定工作统一由市科技行政部门负责。需提交研究开发项目鉴定意见书的企业，在每年3月20日至4月20日期间，通过广州科信网向市科技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按要求在网上申报系统填写相关申报材料，填报的研究开发费用要求与上报科技统计数据一致。市科技行政部门受理企业申请后，组织专家进行项目鉴定，对通过鉴定的项目，在每年5月10日前发出鉴定意见书。
　　2.备案登记
　　企业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登记，应按照相关企业所得税减免税管理规定，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结束前向企业所得税的主管税务机关报送项目相关材料，企业所得税的主管税务机关对项目进行备案登记。
　　（二）项目鉴定及备案登记材料要求
　　1、项目鉴定材料
　　（1）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项目审查表；
　　（2）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计划书（内容包括研究开发内容、目标、方法、计划进度，将扫描件上传）；
　　（3）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专门机构或项目组的编制情况和专业人员名单；
　　（4）企业总经理办公会或董事会关于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立项的决议文件（将扫描件上传）；
　　（5）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的合同或协议（将扫描件上传）；
　　（6）研究开发项目的效用情况说明、研究成果报告等资料（将扫描件上传）。
　　2、备案登记材料
　　企业按照相关企业所得税减免税管理规定，向企业所得税的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如下备案登记材料：
　　（1）企业所得税减免优惠备案表；
　　（2）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计划书和研究开发费预算；
　　（3）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专门机构或项目组的编制情况和专业人员名单（要求提供人员名单、所在工作部门、工种、工资情况)；
　　（4）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可加计扣除研究开发费用情况归集表（要求分项目、分摊费用标准、金额、列出明细项目)；
　　（5）企业总经理办公会或董事会关于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立项的决议文件；
　　（6）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的合同或协议；
　　（7）研究开发项目的效用、研究成果报告等相关情况及核算情况说明；
　　（8）无形资产成本核算说明(仅适用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形成无形资产情形)。
　　上述资料涉及的资料格式可登录税务机关网站下载。
　　三、情况反馈
　　市科技行政部门在每年5月15日前，向市税务部门通报企业项目鉴定申报情况和项目鉴定意见书发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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